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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师事务所设立审批操作规程

一、政策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》。

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

97 号）。

二、政策有效期

长期。

三、支持方向及申报条件

（一）支持方向。鼓励符合条件的注册会计师积极申办会计师

事务所，壮大我省注册会计师行业队伍。

（二）申报条件

1. 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申请执业许可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1）2 名以上合伙人，且合伙人均符合规定条件；

（2）书面合伙协议；

（3）有经营场所。

2. 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申请执业许可，应当具备下列

条件：

（1）15 名以上由注册会计师担任的合伙人，且合伙人均符合

规定条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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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60 名以上注册会计师；

（3）书面合伙协议；

（4）有经营场所。

3. 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申请执业许可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1）5 名以上股东，且股东均符合规定条件；

（2）不少于人民币 30 万元的注册资本；

（3）股东共同制定的公司章程；

（4）有经营场所。

4. 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（股东）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1）具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；

（2）成为合伙人（股东）前 3 年内没有因为执业行为受到行

政处罚；

（3）最近连续 3 年在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业务且在会计师

事务所从事审计业务时间累计不少于 10 年或者取得注册会计师执业

资格后最近连续 5 年在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业务；

（4）成为合伙人（股东）前 3 年内没有因欺骗、贿赂等不正

当手段申请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而被省级财政部门作出不予受

理、不予批准或者撤销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的决定；

（5）在境内有稳定住所，每年在境内居留不少于 6 个月，且

最近连续居留已满 5 年；

（6）因受行政处罚、刑事处罚被吊销、撤销注册会计师执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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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格的，其被吊销、撤销执业资格之前在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业

务的年限，不得计入规定的累计年限；

（7）合伙人（股东）不符合上述第一项和第三项规定的条件，

但具有中国资产评估师、中国税务师、中国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的

人员，经合伙协议约定，可以担任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履行

内部特定管理职责或者从事咨询业务的合伙人，但不得担任首席合

伙人和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，不得以任何形式对该会计师事务所

实施控制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（一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申请表；

（二）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或者股东执业经历表；

（三）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或者股东情况汇总表；

（四）注册会计师情况汇总表；

（五）注册会计师证书（调用电子证照库信息，免提交材料）；

（六）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在境内有稳定住所承诺函（非必要

材料，适用于合伙人或股东是境外人员或移居境外人员的）；

（七）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在境内有稳定住所的承诺函（非

必要材料，适用于合伙人或股东是境外人员或移居境外人员的）；

（八）合并协议或者分立协议（非必要材料，适用于合并或者

分立新设会计师事务所）。

五、办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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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办理时限

在符合条件且相关申报材料齐全的情况下，承诺办理时限为 5

个工作日。

联系电话：省财政厅会计处 0871-63956037。

申请。注册会计师通过“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”（http://acc.mof.gov.cn/）提交

申报材料。

受理。省财政厅对申报材料是否齐全、填报内容是否详细准确进行初审，作出受理或不予受

理决定，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。

审查。省财政厅对申请人资质是否符合有关规定进行审查。

决定。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的，省财政厅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，

并出具批复文件和执业许可证书。

公开。省财政厅将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于 7 个工作日内在省财政厅门户网站（http://

czt.yn.gov.cn/zfxxgk.html?id=1366656628065050626）和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

（http://acc.mof.gov.cn/）予以公开。


